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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人社发〔2024〕13号 

 

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

组织申报公益性岗位的通知 

   

各经济开发区（园区）管委会，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部门、

各人民团体、各直属单位及有关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

业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〉〈内

蒙古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15〕

345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内人社办发〔2020〕50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旗实际，面向各单

位开展公益性岗位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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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位及公益性岗位开发要求 

本通知所称公益性岗位，是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旗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批准，用于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岗

位。主要包括满足公共利益和就业困难人员需要的非营利性基层

公共服务类、公共管理类岗位，一般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类、

专业技术岗位。 

（一）社区服务性岗位，包括在社区从事保洁、保绿、家庭

服务、社会福利等社会服务性岗位； 

（二）社会公共管理类岗位，具体包括基层社会保障协理员、

治安巡逻、交通协管员、城管协理员、公路养护员等辅助性社会

管理岗位； 

（三）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保障性和公共服务岗位，具体包

括收发、清洁、门卫、打字等辅助性岗位； 

（四）各单位确定的其他公益性岗位。 

二、岗位补贴 

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按规定享受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，

由就业专项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1980 元/月（执行本地区最低工资

标准），旗财政补贴 491 元/月。用人单位应当为公益性岗位从业

人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个人应缴纳部分从岗位补贴中代扣。 

三、申报时间 

2024 年 4 月 28 日—5 月 28 日 

四、申报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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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公益性岗位需求的用人单位。 

五、岗位申报 

公益性岗位申报单位须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或事

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（复印件）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

（复印件）和《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前往党

政新区 6 号楼 B 座（102 办公室）申请。由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审核并根据预算规模及就业困难人员数量，确定申请公益性

岗位及数量，并反馈给申报单位。最后由旗社保和就业综合服务

中心按程序进行公开招聘。 

 

联 系 人：郑春艳  巴音伊布盖乐 

联系电话：0477-7582291 

电子邮箱：1170163070@qq.com 

联系地址：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号楼B座102办公室 

 

附件：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8 日 

 

 



 

附件 

 

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申请表  
 

申请单位全称   

法人  

代表 
  

法人 

联系 电话 
  单位地址   

所属  

年度 
  经办人   

经办人 

联系电话 
  

公益性  

岗位用  

工计划 

岗位种类 岗位数 岗位情况说明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计     

用工单  

位意见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

   （盖章）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力资  

源和社  

会保障  

局意见 

      

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（盖章）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用 A4 纸打印。 

 

 

乌审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8日印发 


